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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7/2016 號案  刑事訴訟程序上訴 

上訴人：甲 

被上訴人：檢察院 

主題：禁用證據．非正式談話．刑事警察機關．《刑事訴訟法典》第

337 條第 7 款及第 338 條第 1 款和第 2 款 

裁判日期：2016 年 6 月 8 日 

法官：利馬(裁判書制作法官)、宋敏莉和岑浩輝 

摘要： 

一、應依職權審理關於禁用證據的問題，該等問題只有在終局

裁判轉為確定後才被排除。 

二、對於被告與警員之間的非正式談話，必須就其中應遵守禁

止就被告向刑事警察機關作出的聲明內容詢問該機關這一規則的談

話，與不得適用這一規則的談話進行區分。被告在刑事警察機關錄

取的聲明之外，所作的(不論是否應其請求)最終未載入卷宗的聲明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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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有關禁止原則的保護。被告在被拘留或事實重演時向警員所作的

承認犯罪，或透露其作案手法或隱藏犯罪物品或受害人屍體的地點

的交待，均可成為該等警員在聽證中的證言並由法院考量其價值。 

裁判書制作法官 

利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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澳門特別行政區終審法院 

合議庭裁判 

 

一、概述 

初級法院合議庭透過 2015 年 10 月 16 日的合議庭裁判裁定被告

甲以直接正犯及既遂的方式觸犯一項 8 月 10 日第 17/2009 號法律第

8 條第 1 款所規定及處罰的販毒罪，處以 10(拾)年徒刑。 

透過就針對裁判書制作法官的簡易裁判提出的聲明異議所作的

2016 年 1 月 28 日的合議庭裁判，中級法院駁回被告提起的上訴。 

被告仍不服，向本終審法院提起上訴，僅提出以下從未在下級

法院中提出的新問題： 

上訴人認為有罪裁判考量了司警偵查員乙的證言，因而違反了

禁用證據規則，該偵查員在聽證中指出被告在被拘留時曾承認攜帶

毒品，違反了《刑事訴訟法典》第 337 條第 7 款及第 338 條第 2 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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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關禁止就被告於審判前所作任何聲明的內容進行詢問的規定。 

助理檢察長在對上訴理由陳述所作的回應中認為上訴理由明顯

不成立。 

在其意見書中，助理檢察長維持在對上訴理由陳述所作的回應

中已採取的立場。 

 

二、事實 

獲認定之事實、不予認定之事實及對事實事宜之判斷如下： 

獲認定之事實： 

1. 2015 年 2 月 21 日中午約 12 時 5 分，乘搭丙航空 XXXXX 號

航班由泰國曼谷飛抵澳門的被告甲在澳門機場入境大堂的行李輸送

帶附近，被司法警察局刑事偵查員截查, 並將之帶往澳門機場司警辦

公室。 

2. 在調查期間，偵查員發現被告攜帶的行李箱內有一夾層縫，

內藏有一塊以黑色膠袋包裝的物品(約 50 厘米 x 27 厘米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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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偵查員以刀割開上述物品的包裝袋，發現內藏若干乳酪色粉

末。 

4. 上述粉末共重 2011.6 克，經化驗證實，含有第 17/2009 號法

律(禁止不法生產、販賣和吸食麻醉品及精神藥物)附表一 A 所管制之

“海洛因”成份。“海洛因”屬於一種麻醉鎮痛劑(毒品)。經定量分

析後，當中“海洛因”的百分比含量為 48.7%，含量為 980 克，已遠

超“海洛因”的法定每日參考用量(0.25 克)的五倍。該等毒品連同原

包裝袋、行李箱現被扣押在案(參見偵查卷宗第 23 頁之搜查及扣押筆

錄)。 

5. 藏有上述毒品的行李箱是一名稱作“丁”的身份不明男子在

馬達加斯加交予被告，並指示被告乘坐航機將該等毒品經泰國再運

入澳門，最終目的是將該等毒品經澳門運往中國內地交予“丁”的

朋友。 

6. 被告是經由一名稱作“戊”的男子介紹 , 在馬達加斯加認識

“丁”。在這之前，被告與“戊”均身處非洲肯尼亞，“戊”曾替

被告辦理肯尼亞的簽證續期，並提供美金四百元(USD400.00)，以便

被告自行購買衣物及手提電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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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 被告清楚知道其攜帶的行李箱夾層縫內藏有上述毒品，但仍

將之運入澳門並準備轉運至中國內地，藉此獲得“丁”事先給予的

歐羅二千元(EURO2,000.00)作為交通及住宿費用等開支，且事後還可

與“丁”和“戊”共同分享至少美金八千元的報酬。 

8. 偵查員還在被告身上搜出並扣押了一部手提電話 (連三張電

話 SIM 卡及一塊電池)、四張電子預訂機票文件(署名人均為被告)、

二張登機證(航班路線分別為 2 月 20 日由 Antananarivo 飛往泰國及 2

月 21 日由泰國飛往澳門，持有人均為被告)、一張“己酒店珠海拱北

口岸步行街店”的酒店預訂票據，以及美金四百元、歐羅二千元、

阿里阿里幣四千八百元、肯尼亞幣七百五十元(參見偵查卷宗第 25 頁

之扣押筆錄)。 

9. 上述扣押品屬被告在運毒過程使用的費用、聯繫工具及交通

票據。 

10. 被告清楚知道上述毒品之性質及特徵。 

11. 被告是在自願、自由及有意識之情況下，故意收受及運載進

入本澳“海洛因”毒品。 

12. 被告明知上述行為違法，會受到法律制裁。 



第 17/2016 號案  第 5 頁 

* 

另外還認定下列事實： 

根據刑事紀錄證明，被告無犯罪記錄。 

被告聲稱其受教育程度為大專一年級，現已退休，每月收入約

200 元美金，無經濟及家庭負擔。 

* 

不予認定之事實： 

沒有其他對判決重要之事實尚待證明。 

* 

事實之判斷： 

被告在審判聽證中否認實施了被控告的事實。 

被告聲稱自己的行李箱壞了，跟丁交換行李箱使用，不知道行

李箱內有毒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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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告聲稱，被告同丁和戊一起做生意，被告負責去珠海看貨、

定貨電子產品，丁出資並負擔被告的交通費、住宿費、簽證費和膳

食費等費用，而戊負責幫忙申請簽證。 

被告聲稱，其先認識了戊，經戊介紹認識了丁。被告清楚戊的

身份資料及家庭情況。至於為何根據被告提供的電話不能聯絡到戊？

被告聲稱大概是丁和戊合謀陷害其。 

被告聲稱，其行李箱在馬達加斯加途中爛了。在馬達加斯加，

被告和丁交換了行李箱使用，涉案的行李箱是丁的。在馬達加斯加

更換行李箱時，被告的女友在場幫忙，被告當時只是覺得丁的行李

箱有些厚重，被告還拍了幾下行李箱，但並無察覺行李箱有問題。

被告不知道該種行李箱本身應有多重，被告無法因重了兩公斤而判

斷或懷疑其中夾帶了兩公斤的毒品。被告是後來被截查時才知道行

李箱中夾帶了毒品。  

司警人員乙在審判聽證中作出聲明，清楚客觀講述了截查被告

的經過。證人聲稱，當日被告乘飛機從泰國曼谷飛來澳門，同事發

現被告神情慌張，於是監視被告。因沒有發現被告與其他人接觸，

於是截查被告。被告當時承認攜帶毒品。警方開箱檢查被告的行李

箱，發現涉案毒品。該行李箱有很濃的咖啡味，相信是為躲避警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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聞到。 

司警人員庚在審判聽證中作出聲明，清楚客觀講述了調查案件

的經過。證人聲稱，被告攜帶的箱子的夾板稍鼓出來，如果被告稍

加仔細查看，是可以發現有異樣的。 

卷宗內的化驗報告證實了被扣押物質所含毒品的性質及重量。 

被告的社會報告書陳述分析了被告的生活狀況和人格特徵。 

被告雖然否認犯罪，但是根據卷宗所得之證據，特別是證人的

聲明，被告所攜帶箱子的狀況，被告所攜帶毒品的重量，合議庭認

為得以證明被告被控告的事實屬實。 

經嚴謹、客觀、綜合和批判分析了被告及各證人在審判聽證中

所作的聲明，結合在審判聽證中審查的書證、扣押物證及其他證據

後，本合議庭認定上述事實。 

 

三、法律 

1. 要解決的問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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需要審理的是合議庭對司警偵查員在審判聽證中所作的，被告

在被拘留時曾承認攜帶毒品的聲明進行價值考量是否違反禁用證據

規則。 

 

2. 禁用證據．審理新問題 

一直以來均認為應依職權審理關於禁用證據的問題，該等問題

只有在終局裁判轉為確定後才被排除。 

我們接受這一見解，儘管有關問題僅在向終審法院的上訴中提

出，但仍須審理該問題。 

 

3. 非正式談話 

《刑事訴訟法典》第 337 條及第 338 條規定如下： 

“第三百三十七條 

(筆錄及聲明的容許宣讀) 

一、在聽證中僅得宣讀下列筆錄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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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) 關於依據第三百條及第三百零一條之規定作出之訴訟行為之

筆錄；或 

b) 未載有嫌犯、輔助人、民事當事人或證人之聲明之預審或偵

查筆錄。 

二、輔助人、民事當事人或證人向法官作出之聲明，僅在下列

情況下方得宣讀： 

a) 如該等聲明係依據第二百五十三條及第二百七十六條之規定

而聽取者； 

b) 如檢察院、嫌犯及輔助人同意將該等聲明宣讀；或 

c) 如屬透過法律所容許之請求書而獲取之聲明。 

三、亦得在下列情況下宣讀先前向法官或檢察院作出之聲明： 

a) 聽證中作出聲明之人記不起某些事實時，宣讀使該人能記起

該等事實所需之部分；或 

b) 如該等聲明與聽證中所作聲明之間，存有矛盾或分歧。 

四、如有關之聲明人因死亡或嗣後精神失常而不能到場，或由

於使之長期不能到場之原因而不能到場，則亦得宣讀該等人已向法

官或檢察院作出之聲明。 

五、如第二款 b 項之前提成立，即使屬向檢察院或刑事警察機

關作出之聲明，亦得將之宣讀。 

六、聽證中曾有效地拒絕作證言之證人於偵查或預審時所作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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證言，在任何情況下均禁止宣讀。 

七、曾接受不可宣讀之聲明之刑事警察機關，以及曾以任何方

式參與收集該等聲明之任何人，均不得就該等聲明之內容以證人身

份接受詢問。 

八、宣讀之容許及其法律依據須載於紀錄，否則無效。” 

“第三百三十八條 

(嫌犯聲明的容許宣讀) 

一、僅在下列情況下，方得宣讀嫌犯先前作出之聲明： 

a) 應嫌犯本人之請求，不論該等聲明係向何實體作出者；或 

b) 如該等聲明是向法官或檢察院作出，且與聽證中所作聲明之

間，存有矛盾或分歧。 

二、上條第七款及第八款之規定，相應適用之。” 

 

上訴人認為有關判決中提到一名司警偵查員在聽證中指被告在

澳門機場被拘留時曾承認攜帶毒品來澳，並以此作為形成審判者心

證的考量因素，違反《刑事訴訟法典》第 337 條第 7 款及第 338 條

的規定。 

上述判決中有關部分內容如下：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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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司警人員乙在審判聽證中作出聲明，清楚客觀講述了截查被

告的經過。證人聲稱，當日被告乘飛機從泰國曼谷飛來澳門，同事

發現被告神情慌張，於是監視被告。因沒有發現被告與其他人接觸，

於是截查被告。被告當時承認攜帶毒品。警方開箱檢查被告的行李

箱，發現涉案毒品。該行李箱有很濃的咖啡味，相信是為躲避警犬

聞到。” 

首先要說的是上述偵查員從未以正式調查證據的方式接錄過被

告的聲明。因此，上述偵查員絕不可能在聽證中就被告在案卷內所

作聲明接受詢問，事實上也沒有。 

此外，在聽證中也沒有宣讀被告之前在案中所作的任何聲明。 

因此，乍看之下，本案不在被告所主張的《刑事訴訟法典》第

337 條第 7 款及第 338 條第 1 款及第 2 款規定的適用範圍內，根據該

等規定，曾接錄不可宣讀的聲明的刑事警察機關，以及曾以任何方

式參與收集該等聲明的任何人，均禁止就該等聲明的內容以證人身

份接受詢問。 

儘管如此，在對葡萄牙《刑事訴訟法典》中類似規定發表的法

學理論和司法見解中，就該等規定是否應被解釋為包含禁止審理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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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的法院考量被控犯罪的被告與警員之間的任何非正式談話這一問

題，一直存在爭論。 

我們來看。 

眾所周知，根據現行《刑事訴訟法典》，未在聽證中調查或審查

的任何證據，在審判中均無效，尤其是在法院形成心證上沒有效力

(《刑事訴訟法典》第 336 條第 1 款)。這一原則不適用於容許在聽證

中宣讀的訴訟文件中所載的證據(《刑事訴訟法典》第 336 條第 2 款)。 

第 337 條及第 338 條中載明了那些是容許在聽證中宣讀的訴訟

文件。 

僅在特殊情況下方容許在聽證中宣讀證人或被告作出的聲明，

而被告向刑事警察機關作出的聲明只有應其本人的請求才得宣讀

(《刑事訴訟法典》第 338 條第 1 款 a 項)。 

正如我們所看到的，第 337 條第 7 款禁止曾接錄不可宣讀的聲

明的刑事警察機關，以及曾以任何方式參與收集該等聲明的任何人

以證人身份接受詢問，但僅限於不可宣讀的聲明的內容(例如被告先

前作出的、其本人未申請在聽證中宣讀的聲明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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顯然，這一法條的立法原意是防止違反關於禁止宣讀不可在聽

證中宣讀的先前所作聲明的規定。如果曾收集有關聲明的警員就該

等聲明的內容以證人身份接受詢問的話，那麼禁止宣讀不可在聽證

中宣讀的先前所作聲明的規定就變成一紙空文了。 

對於被告與警員之間的非正式談話，必須就其中應遵守禁止就

被告向刑事警察機關作出的聲明內容詢問該機關這一規則的談話，

與不得適用這一規則的談話進行區分。 

如果在被告面對警員錄取聲明的過程中，該被告最終向警員承

認犯罪，但要求對該聲明不作紀錄，也就是說不載入詢問筆錄，那

麼在聽證中就這一點對警員進行詢問應該屬於上述禁止的範圍，因

為被告特意提出不希望有關聲明載入卷宗。另外，被告在錄取聲明

之外作出的、最終沒有納入卷宗的聲明，也屬於禁止的範圍。 

但像本案這樣，被告在攜帶裝有毒品的行李箱的情況下以現行

犯身份被當場抓獲時所作的，承認這行李箱是他的而且知道裏面裝

了甚麼，又或被告在事實重演時向警員交待自己殺人、為何殺人以

及將屍體藏在何處等的聲明就完全不同了。在該等情況下，沒有任

何理由擴大禁止就被告聲明的內容詢問警員的範圍，因為該聲明是

被告在不受警員任何脅迫、任何欺騙且與詢問筆錄完全無關的情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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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作出的。 

這正是葡萄牙最高司法法院最近於 2013 年 12 月 12 日在第

292/11 號案中所作合議庭裁判中的見解，該裁判可在 www.dgsi.pt 上

查閱，其摘要部分有如下內容： 

六、刑事警察機關的警員不得以證人身份就卷宗內的正式聲明

的內容，以及法律規定應載入卷宗但實際未載入的非正式聲明的內

容接受詢問。 

七、除該等情況外，在卷宗之外還很可能存在被告在配合調查

時所作出的言行，可視之為適當的刑事偵查手段，往往成為訴訟行

為重要且有效組成部分。 

八、完全不妨礙或禁止就法律沒有規定必須於卷宗內記載的、

口頭或身體上的、描述性或印象性的、敍述性或結論性的內容作證，

又或是就具有實質法律自主性的取得證據的措施或方法作證，無論

是所形成的證據方法，還是在實施取得證據的措施或方法時被告所

作的無法在卷宗內描述的表述。 

九、由於不屬於《刑事訴訟法典》第 129 條及第 357 條的保護

範圍，因此隸屬於刑事警察機關的證人就被告在外部措施中的表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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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作的證言構成有效的證據方法。 

該合議庭裁判作出以下結論： 

“因此，我們的結論是，由於不屬於《刑事訴訟法典》第 129

條及第 357 條的保護範圍，因此刑事警察機關警員就其在以口頭取

證措施(訊問及對質等)範圍以外知悉的，而且也不應該通過該形式知

悉的，以及在其他具有法律技術自主性的措施、調查行為及取得證

據方法(預先調查行為、搜索及搜查、勘查犯罪現場、犯罪重演、當

場辨認以及受控制交付等)範圍內知悉的、被告具信息性的言語及表

現－例如事實、舉止、沉默、反應等－作出的敍述構成有效且可產

生效力的證言。” 

我們同意這一見解。 

本案中，偵查員僅指出被告在澳門機場被拘留時承認攜帶毒

品。 

沒有任何理由將該承認等同於筆錄中的正式聲明。 

因此，不屬於禁用證據規則的範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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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訴理由不成立。 

 

四、決定 

綜上所述，合議庭裁定上訴敗訴。 

訴訟費用由上訴人承擔，司法費訂為 5 個計算單位。指定辯護

人的服務費訂為 2,000.00(貮仟)澳門元。 

 

2016 年 6 月 8 日，於澳門。 

 

法官：利馬（裁判書制作法官）－ 宋敏莉 － 岑浩輝   


